住院病历复制、查阅服务指南

	服务机构名称
	各医疗机构

	服务对象
	患者本人及其代理人

	服务地点
	患者就诊医疗机构所在地

	服务时间
	以各医疗机构公示时间为准

	服务项目和内容
	住院病历复制、查阅

	服务流程
	申请人按照服务要求携带相关材料到各医疗机构病案管理部门，经工作人员审查合格后可进行病历查阅或复印。

	服务要求

（需带材料清单）
	1.申请人为患者本人的，应当提供其有效身份证明。

	
	2.申请人为患者代理人的，应当提供患者及其代理人有效身份证明，以及患者签名捺印的书面授权委托书等证明与患者代理关系的法定证明材料。

	
	3.申请人为死亡患者法定继承人的，应当提供患者死亡证明、死亡患者法定继承人的有效身份证明，死亡患者与法定继承人关系的法定证明材料等。

	
	4.申请人为死亡患者法定继承人代理人的，应当提供患者死亡证明、死亡患者法定继承人及其代理人的有效身份证明，死亡患者与法定继承人关系的法定证明材料，代理人与法定继承人代理关系的法定证明材料及委托人签名捺印的书面授权委托书等。

	
	5.公安、司法、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保险以及负责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部门，因办理案件、依法实施专业技术鉴定、医疗保险审核或仲裁、商业保险审核等需要，提出审核、查阅或者复制病历资料要求的，经办人员提供以下证明材料后，医疗机构可以根据需要提供患者部分或全部病历：
(1)该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保险或者负责医疗事故技术鉴定部门出具的调取病历的法定证明；

经经办人本人有效工作证明(需与该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保险或者负责医疗事故技术鉴定部门一致)；

(3)保险机构因商业保险审核等需要，提出审核、查阅或者复制病历资料要求的，还应当提供保险合同复印件、患者本人或者其代理人同意的法定证明材料；患者死亡的，应当提供保险合同复印件、死亡患者法定继承人或者其代理人同意的法定证明材料。合同或者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6. 医疗机构复制病历资料，可以按照规定收取工本费。

	
	7.医疗机构有其他合法要求的，遵照执行。


